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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在“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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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

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深化农

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吉民函〔2019〕51号  

各市（州）民政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财政局，各县（市、区）

民政局、财政局：  

  现将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遵循总体要求 

  各地要按照民政部、财政部《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开展专项整治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充分认

识在主题教育中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深化农村

低保专项治理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大对农村低保领域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整治力度，下大力气解决农村低保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坚决斩断伸向农村低保等扶贫资金的黑手，坚决打通党和政府政策措施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 

  二、切实把握重点任务 

  各地要紧紧围绕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的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立足靶向

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结合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好专项治理工作。一是开

展全面排查，着力整治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脱保”“漏

保”问题，确保应保尽保。二是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诉求，确

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是密切协作配合，加大问题线索查处力度，确
保违纪违法必究。四是强化资金监管，堵塞农村低保等社会救助资金发放漏

洞，确保资金运转安全。五是坚持效果导向，强化专项治理整改落实，确保整

改到位。 

  三、切实强化职责担当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明确专项治理工作重点，层层分

解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加强上下联动，强化持续发力，实施项目化推进，强

化全过程管理，注重宣传引导，强化社会监督。要安排专人负责，加强台账管

理，细化深化专项治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进度时限和工作

措施，列表攻坚，逐条逐项推进落实，并于每月 8日前向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

和省财政厅社保处上报专项治理进展情况和相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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